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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部地区农村空心化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

一、研究意义 

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，农民进城务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，

农村空心化现象日渐突出。对农业生产、农民日常生活、农村公共服

务、及乡村社会秩序都产生了消极影响，导致农村社会整体性衰落和

凋敝。因此，如何应对村庄空心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成为一个

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。特别是探讨农村空心化社会风险的的形成机制、

社会后果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。具体体现为：1.有

助于识别空心化村庄的社会风险，控制其负面影响；2.有助于化解村

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社会危机，正确引导城镇化进程。3.有助于城

乡一体化，城乡相互补充、协调发展，而不是单纯的“农村城市化”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第一，农村空心化衍生的婚姻风险。婚姻风险首先表现为离散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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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的离婚问题。由于女性主导权的形成、离婚社会压力降低、婚姻圈

扩大与婚姻替代资源增加、婚姻修复机制的瓦解等原因使农村离婚数

量增加。其次表现为外流人口的临时夫妻问题。由于性与情感需求、

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力减弱、同类群体示范与学习模仿、生活压力与

节约成本的诱惑等原因，产生“临时夫妻”越轨行为。另外还表现为

留守妇女的婚外情问题。主要通过夫妻互动减少导致情感疏离、生产

生活中的异性帮扶、网络交友、丈夫出轨、被性侵，从而产生婚外情

行为。 

第二，农村空心化衍生的养老风险。首先表现为老人的经济保障

问题。因为农业收益不高、子辈婚姻高支付与代际剥削、子辈将财富

向孙辈倾斜，使老人存在较大的经济压力。其次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。

由于养老主体与养老对象居住空间分离、照料孙辈、机构养老不足、

社区支持缺位等原因加剧了老人日常照料困境。最后，“空心村”老

人的精神慰藉问题。由于子女外出，交流机会少、娱乐活动单一公共

文化匮乏、生活压力大心理负担重、家庭地位边缘化等原因导致老人

精神慰藉缺失。 

第三．农村空心化衍生的子女教育风险。首先，家庭教育功能弱

化。主要表现为父母监护缺位、代理监护失效、子女劳动负担加重。

其次，学校教育运行失调。主要表现为公办学校生源流失严重、初中

阶段隐形辍学、学校布局调整产生的不利影响。最后，乡村社区教育

文化衰落。具体表现为读书无用论观念盛行、村委会的引导功能弱化、

学校与社区衔接不畅、社区不良文化蔓延。 

第四，农村空心化衍生的社会治安风险。“空心村”社区治安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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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主体缺失，应对社会安全的能力不足。首先表现为“空心村”儿童

性侵、被拐卖等问题。其次表现为地下宗教、邪教的发展，对人身安

全、家庭稳定、社区和谐产生不利影响。最后表现为犯罪案件增多。

以“搬家式”盗窃、诈骗问题为主。 

第五，农村空心化社会风险的形成机制。农村空心化社会风险产

生的直接原因是因劳动力外流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。由此而产生了家

庭离散、互助体消解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、基层政权功能弱化等间接

原因。从而使农村社区失去了自我调节能力，社会运行机制发生了变

化，导致乡村社会解构、失序。 

三、对策建议 

（一）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结构 

第一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。首先，对外流农民工根据其优势进

行分类，使其创业优势与创业业态有效衔接。其次，完善农民工返乡

创业的金融服务体系。其次，优化农民工返乡创业配套公共服务。最

后，注重返乡创业的社会效益。特别使其与脱贫攻坚相结合。 

第二，完善农村专业人才的服务政策。首先，乡村基层治理人才。

应该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，参与村庄治理。其次，乡村科技人才。

加强高校、科研院所与农村的合作，支持相关农业专家到乡村挂职，

亲自参与农业技术指导。建立高校实习实训基地，学生通过实习实训，

可以留在农村发展。最后，农村教育人才。加大师范类毕业生流向农

村教育的政策支持。 

第三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。首先，结合新型职业农民的含义，制

定新型职业农民的标准，对于符合标准的新型职业农民进行认定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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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建立农民培训机制，实现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。最后，

制定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政策。主要包括资金、税收、土地流转、农

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。 

（二）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 

 第一，挖掘村庄内生力量。农村社区存在不同领域的能人，他

们是社区发展的领袖，由社区领袖为核心，动员其他社区成员，通过

相关活动，将成员结合起来，最终发展成为社会组织。 

 第二，加强政府引导和监督。首先，政府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

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。其次，在为社会组织提供发展空间的同时，政

府也要对社会组织进行一定的监管。最后，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

关系。一方面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；另一方面，防止社会组织自由化。  

第三，发挥社会工作的积极作用。首先培育农村社会工作机构。

起初以城市社会机构为依托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，将城市社会

工作机构服务范围延伸至乡村社会。其次，加强高校社会工作力量与

农村社区之间的联系。最后，挖掘农村本土社会工作资源。 

（三）完善政府、市场、村庄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

 第一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。首先，地方政府对所辖农村整体

公共服务进行规划设计。其次，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一定的资金

支持，重点加大对村庄之间公共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。另外，村

庄内部公共服务供给也要进行一定比例的支持，但是支持范围不能过

于集中，将资金在合理分配的基础上，向贫困村、倾斜。 

第二，提高市场主体的参与意愿。首先，政府购买市场服务，通

过支付费用，由施工企业完成，政府主要发挥监督作用。其次，增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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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供给能力，发挥企业的资金和经营优势。最后，提升市场主体的

参与意愿。 

第三，充分调动村庄内部资源。首先，村干部要积极与外出务工

人员联系，采取一定的激励政策。其次，发挥农民在公共服务规划中

的积极性，主动参与公共服务规划设计。最后，发挥农民对公共服务

项目实施的监督作用。 

（四）实现法治建设与乡规民约相结合 

第一，挖掘传统乡规民约中的有效内容。乡规民约的制定不能仅

由村干部决定，而是成立由法律专家、地方政府工作人员、村干部和

不同年龄段的村民代表共同组成的评估小组，进行逐条讨论。经过甄

选确定的内容，都要以文字形式呈现出来。 

第二，将现代法治理念融入到新乡规民约制定中。首先，在制定

乡规民约时，要熟悉掌握法律法规，特别是要处理好法与情、理之间

的关系。其次，乡规民约应按照规范程序制定，并要在乡镇政府备案，

接受上级政府监督。最后，一旦乡规民约审核通过并在上级政府备案，

则具备了对村民行为的约束力。 

第三，发挥新乡规民约在农村纠纷中的作用。发挥乡规民约在纠

纷中的预防作用，乡规民约可以对本村村民在养老、抚育子女、婚姻、

红白喜丧、邻里关系等方面进行规定，并且要求村民遵守其规范，从

而减少矛盾纠纷。另外，在基层司法机构在处理案件时，也要加强乡

规民约的搜集和掌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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